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部分限售股及战略配售股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唯

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万密封”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份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对唯万密封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部分限售股及战略配售股上市流通事项

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30 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30,000,000 股，并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20,000,000 股，

其中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为 93,459,067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为 77.88%；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 26,540,933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为 22.12%。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及首次

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股份数量为 25,309,243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1.09%，

限售期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3 年 9 月 14 日上市

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3 年 3 月 14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为 1,477,8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3%。该批次限售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



结构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 120,000,000 股，其中：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 91,981,243 股，占公司总股本 76.6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8,018,757

股，占公司总股本 23.35%。 

三、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华轩(上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轩基金”）、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金浦新兴”）、上海小苗朗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紫竹小苗朗新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紫竹小苗”）、华融瑞泽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瑞金市华融瑞泽启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融瑞

泽”）、王世平、郭知耕、孙茂林、张硕轶及国信证券－兴业银行－国信证券唯

万密封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唯万密封员工

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

其所持有的股份承诺如下：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自愿锁定的承诺 

1、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华轩基金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

件归公司所有，公司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公司直接向公司所

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本企业将无条件按上述所承诺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 



2、其他非自然人股东华融瑞泽、金浦新兴、紫竹小苗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

件归公司所有，公司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公司直接向公司所

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本企业将无条件按上述所承诺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 

3、其他自然人股东王世平、郭知耕、孙茂林、张硕轶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

归公司所有，公司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公司直接向公司所在

地人民法院起诉，本人将无条件按上述所承诺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 

（二）本次发行前股东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函 

1、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华轩基金承诺 

“对于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

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前

持有的公司股份。限售期届满后的 24 个月内，本企业将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

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

发行时的发行价格（如发生除权除息，发行价格将作相应的调整）。采用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的，本企业保证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采取其他方式减持的，本企业保证提前 3 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 

如本企业违反减持价格的承诺，本企业应向发行人作出补偿，补偿金额按

发行价格与减持价格之差，以及转让股份数相乘计算。 



本企业未及时上缴收益或作出补偿时，公司有权从对本企业的应付现金股

利中扣除相应的金额。” 

（三）国信证券唯万密封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承诺 

“唯万密封员工资管计划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

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

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9 月 14 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25,309,243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1.09%；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为 9 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类型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股) 

1 首发前限售股 华轩基金 13,941,000 13,941,000 

2 首发前限售股 华融瑞泽 1,341,000 1,341,000 

3 首发前限售股 金浦新兴 1,341,000 1,341,000 

4 首发前限售股 紫竹小苗 1,341,000 1,341,000 

5 首发前限售股 王世平 1,341,000 1,341,000 

6 首发前限售股 郭知耕 1,341,000 1,341,000 

7 首发前限售股 孙茂林 1,341,000 1,341,000 

8 首发前限售股 张硕轶 1,341,000 1,341,000 

小计 23,328,000 23,328,000 

9 首发后限售股 

国信证券唯万密封

员工参与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981,243 1,981,243 

小计 1,981,243 1,981,243 

合计 25,309,243 25,309,243 



注： 

1、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华轩(上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本次解除限售

的股份有 13,940,000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冻结后即可上市流通； 

2、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向下取整，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最终数据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结果为准。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无股东同

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无股东为公司前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

职未满半年。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 

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非流通股 
91,981,243 76.65 -25,309,243 66,672,000 55.56 

首发前限售股 90,000,000 75.00 -23,328,000 66,672,000 55.56 

首发后限售股 1,981,243 1.65 -1,981,243 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28,018,757 23.35 +25,309,243 53,328,000 44.44 

三、总股本 120,000,000 100.00  120,000,000 100.00 

注：上表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2023年 9月 6日的股

本结构表填写。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唯万密封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的部分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

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以及股东承诺的内容。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信息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部分限售股及战略配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                                           

柳志强                       王  盼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 12 日 

 

 


